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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政办字〔2025〕5 号
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相关部门：

《高唐县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工作方

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4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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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推进我县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

工作，有效控制重大动物疫病发生，保障全县食品安全、生

态环境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

疫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47 号）、《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

害化处理管理办法》（农业农村部令 2022 年第 3 号）、《山东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山东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

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〔2015〕41 号）、《山东省病死

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》（鲁牧动卫发

〔2023〕5 号）、《聊城市农业农村局聊城市财政局关于进一

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聊农发〔2022〕95

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坚持统筹规划与属地负责相结合、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

相结合、财政补助与保险联动相结合、集中处理与自行处理

相结合的原则推进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工

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

- 3 -

构建完善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长效运

行监管机制，不断提升无害化处理水平，努力实现全县行政

区域全覆盖、收集体系全覆盖、无害化处理全覆盖，保障畜

禽产品质量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，促进畜牧

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。

三、实施主体、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范围

实施主体：按照高唐县人民政府与山东汇富盛生物科技

有限公司、临清市汇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协议，由临清市

汇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高唐县病死畜禽、病害畜禽产品

的收集、贮藏、运输。

病死畜禽和无害化处理工作遵循“属地管理、企业主体、

集中处理、联防联治”的模式，从事畜禽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

隔离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承担主体责任，按照规定对

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，或委托病死畜禽

专业无害化处理厂集中处理。

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范围：

（一）染疫或者疑似染疫死亡、因病死亡或者死因不明

的；

（二）经检疫、检验可能危害人体或者动物健康的；

（三）因自然灾害、应激反应、物理挤压等因素死亡的；

（四）屠宰过程中经肉品品质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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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死胎、木乃伊胎等；

（六）因动物疫病防控需要被扑杀或销毁的；

（七）其他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的。

四、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的收集

（一）规范订立合同。畜禽养殖场（户）、屠宰厂（场）、

隔离场委托临清市汇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集中处理的，

应当签订委托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、义务。

（二）规范业务运行。临清市汇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

为承担全县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任务的经营

主体，应认真执行动物疫病防控等法律法规，加强工作人员

管理，按照收集、暂存、运输规定开展工作，做好病死畜禽

专用运输车辆、暂存点清洗消毒，加强暂存点内部风险管控，

保证数据真实准确，完善各种记录，切实减少疫病传播风险，

确保我县无害化收集体系规范运行。

（三）规范工作程序。畜禽养殖场（户）出现病死畜禽

时，要及时报告所属地农业农村（城乡发展）综合服务中心。

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（城乡发展）综合服务中心接到养殖户

的报收后，与收集员、养殖户确定好收集时间、地点，在无

害化信息监管平台做好报收记录。收集员认真清点病死畜禽

数量和称重重量，按照清晰、能够显示病死畜禽全貌的原则

拍摄照片，监管人员确认无误后，上传到无害化处理监管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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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。养殖场户、收集人员、监管人员现场签字后，留好影像

资料，存入监管档案。〔对于数量极少，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

段可以清晰反映真实数量的，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（城乡发

展）综合服务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不派员到场〕。

养殖场户畜禽死亡数量较大或者死亡率较高时，镇（街

道）要及时了解死亡原因，及时将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，

防止疫病传播。各镇（街道）在收集后要及时审核无害化处

理监管系统上的病死畜禽收集数据，对收集不规范包括但不

限于收集照片不清楚、收集数量与生产记录数量不符、尺寸

测量不准确、病死禽类照片没有显示的或称重不准确的，不

能予以通过。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各项流程应全部通过

省级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信息系统办理，无害化处理相

关数据以系统数据为准。

五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监管

（一）严格责任落实。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、相关部

门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。各镇（街道）对本辖区

内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负总责，依法强化对病死畜禽无害化

处理各环节的监管。

（二）严格工作制度。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、县畜

牧水产事业中心、相关保险公司等部门单位要建立联动工作

机制，严格落实病死畜禽申报送交、核实登记、定点收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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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处理、无害化处理补助及保险理赔等相关工作制度。

（三）严格工作程序。县畜牧水产事业中心和临清汇吉
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要充分利用无害化处理监管信息系统，实

现从收集、暂存、运输全程监管。

六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

（一）明确补贴标准。补助资金补助给集中专业无害化

处理的实施主体，根据非洲猪瘟、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动物疫

病防控工作需要，强化养殖场（户）主体责任落实，不再对

养殖主体进行补偿。对集中专业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、牛、

羊实行分档补助。其中，病死猪体长小于 30 厘米的，每头补

助 45 元；病死猪体长大于 30 厘米（含）、小于 70 厘米的，

每头补助 55 元；病死猪体长大于 70 厘米（含）的，每头补

助 60 元。病死牛体长小于 100 厘米的，每头补助 200 元；病

死牛体长大于 100 厘米（含）、小于 140 厘米的，每头补助

300 元；病死牛体长大于 140 厘米（含）的，每头补助 400

元。病死羊参照病死猪补助标准的 50%执行；病死马属动物

参照病死牛的补助标准执行。其它病死畜禽（禽、兔等）按

照每吨 500 元补助。毛皮动物胴体按照每吨 1500 元补助。无

害化处理实行先处理后补助，补助经费在年度结束后压茬安

排。

（二）补贴发放形式。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、县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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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水产事业中心及其工作人员要认真做好数据审核、资金分

配拨付等工作，严格落实补助政策，必要时可以委托第三方

社会机构对无害化处理数据进行核实。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畜

牧水产事业中心负责辖区内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督管理、

数据核查、统计上报等工作，按照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

助资金申报及拨付流程》的要求如实填写相关数据，全面做

好无害化处理补助申报基础记录材料和申报材料统计核查。

会同县财政局做好资金拨付、绩效评价相关工作。县财政局

负责补助资金筹集拨付、监督管理，牵头实施绩效管理工作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要加

强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领导，组织农业农村（畜牧）、公安、财

政、生态环境、水利、市场监管、自然资源（林业）等有关

部门召开联席会议，分析研判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

化处理工作，总结经验，找出不足，推进全县病死畜禽和病

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工作规范运行。

（二）落实工作责任。各镇（街道）要严格落实属地管

理责任，充分发挥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（城乡发展）综合服

务中心、村级防疫员的作用，将病死畜禽收集监管工作纳入

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（城乡发展）综合服务中心、村级防疫

员的工作职责，建立健全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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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监管机制。

（三）加强协作联动。各镇（街道）和县政府有关部门

要明确职责分工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

合力。各镇（街道）依法组织收集、处理在城市公共场所以

及乡村发现的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并溯源，协助临清市

汇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辖区内的养殖单位、个人和屠宰企

业签订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协议》，做好辖区内病死畜禽收

集数量的监管和审核工作；三十里铺镇负责协调病死畜禽收

集暂存点的用水、用电、用地等问题，协助做好病死畜禽暂

存点的出入库以及转运监管。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畜牧水产事业中心要加强对病死畜禽

无害化处理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，重点抓好畜禽养殖

和屠宰环节的监管；县公安局要依法严厉打击抛弃、销售、

收购、屠宰、加工病死畜禽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；县财政局

要统筹做好补贴资金保障与拨付工作；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

唐县分局要加强对随意丢弃病死畜禽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管

理；县市场监管局要加强对食用畜禽及其产品进入批发、零

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的监督管理，严厉打击加工、流通、

使用等环节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；县林业中心要做好

涉及毛皮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的监督管理工作；县水利局、

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县农业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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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等主管部门依法收集、处理在江河、湖泊、水库等水域发

现的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并溯源。

（四）搞好舆论宣传。各镇（街道）及各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及相关

法律法规，要在公共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公告，不断加大宣传

力度，切实增强畜牧从业者和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、责任意

识及科普知识，充分认识病死畜禽、病害畜禽产品及毛皮动

物胴体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性及流入食品领域的危害性，引导

全社会关心、支持、参与这项工作，为推进病死畜禽无害化

处理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。

（五）建立投诉举报制度。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公安局、

县市场监管局要设立举报电话，依法加大打击力度，调动全

社会力量对抛弃、收购、贩卖、屠宰、加工病死畜禽等违法

犯罪行为实施监督，共同推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深入

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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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有关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
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11 日印发


